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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2022年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十大为民办实事项目分工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市人民政府各直属企事业单位，驻港各单位：
《2022年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十大为民办实事项目分工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审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3月19日
（公开方式：公开）
2022年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十大为民办实事项目分工方案

在市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经2022年市人大会票决通过，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统筹推进2022年防城港市为民办实事项目，包括教育补短板工程、教育暖心工程、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工程、乡村振兴利民工程、全民健身工程、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打通城区10条“断头路”工程、市政便民惠民设施工程、污水垃圾处置补短板工程等10大类16个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20.54亿元。为扎实推进2022年市人民政府十大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任务分工
（一）教育补短板工程
1.创建自治区示范性特殊教育学校项目
项目概况：总投资1500万元，总建筑面积4657平方米，其中新建康复楼项目6层，3557平方米；新建教学综合楼项目5层，1100平方米。
建设时间：2021-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许伟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配合单位：市文旅集团、市特殊教育学校
2.创建自治区示范性高中项目
项目概况：总投资2700万元，北部湾高级中学新建1栋1层风雨操场，新建1栋14层教师周转房，总建筑面积13701平方米。
建设时间：2021-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许伟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配合单位：市港发集团、市北部湾高级中学
3.创建自治区级示范性民族中学项目
项目概况：东兴市民族实验中学教学楼项目，总投资2318万元，总建筑面积8737平方米，建设教学用房1#3279平方米、2#3279平方米、3#2179平方米。
建设时间：2021-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项目完工
责任领导：李健
责任单位：东兴市人民政府
4.公办幼儿园提质扩容项目
项目概况：总投资10200万元。包括新建上思县彩元幼儿园，按12班360人规模建设；新建上思县明江幼儿园，按12班360人规模建设；防城区11所幼儿园配套提升工程，涵盖扶隆、华石、江山、茅岭、大菉、峒中、滩营、十万山8个乡镇及珠河、文昌、水营3个街道办幼儿园，总建筑面积约28694平方米。
建设时间：2021-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上思县彩元幼儿园、上思县明江幼儿园完成建设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防城区11所幼儿园配套提升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王伟、凌光振
责任单位：上思县人民政府、防城区人民政府
（二）教育暖心工程
项目概况：总投资1000万元，项目涉及市直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特教学校、职业教育等9所学校，主要解决学校急难愁盼的问题，包括采购安装多媒体教育教学设备、学生生活设施以及改善学校育人环境等。
建设时间：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许伟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三）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工程
项目概况：总投资11341万元，用于提升全市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包括：提升防城港市核酸检测能力（市直医疗机构部分），由目前检测2.1万单管/日提高到4万单管/日；建设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发热门诊）、防城港市中医医院综合门诊楼改扩建工程（发热门诊）；改扩建上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建设时间：2020-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许伟、王伟
牵头单位：市卫健委
配合单位：上思县人民政府、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
（四）乡村振兴利民工程
1.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项目概况：总投资16200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10.8万亩，建设排灌水渠、拦水坝、生产道路等农田设施。
建设时间：2022-2023年
2022年工作任务：全面开工
责任领导：罗真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上思县人民政府、防城区人民政府、港口区人民政府
2.防城港市企沙中心渔港德城渔业码头改造工程
项目概况：总投资34167万元，码头总长460.12米，6个1000吨级和1个270HP渔船泊位，后方陆域建设冷链物流库房，渔港管理区、水产品交易市场、制冰和储冰区等相关辅助生产、生活设施。
建设时间：2020-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项目完工
责任领导：罗真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市港发集团
3.防城港大龙二级渔港（一期）工程
项目概况：总投资29258万元，主要建设渔业码头400米，1000吨级泊位5个，护岸218米，进港道路970米，渔政管理用房1800平方米，以及生产生活配套工程等设施。
建设时间：2020-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项目完工
责任领导：罗真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市港发集团
（五）全民健身工程
1.防城港市桃花湾全民健身中心项目
项目概况：总投资1200万元，改扩建室内篮球场，安装电动移动座椅3000座；改扩建封闭式篮球馆、风雨棚球场、乒乓球场、安装停车收费系统等。
建设时间：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毛勤晶
牵头单位：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配合单位：市业余体校
2.防城港市全民健身项目
项目概况：总投资100万元，在防城港市城区范围内建设6个篮球场，7套健身路径，4套儿童游乐设施，其中：港口区建设4个篮球场、4套健身路径、4套儿童游乐设施；防城区建设2个篮球场、3套健身路径。
建设时间：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毛勤晶
牵头单位：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配合单位：市城市管理监督局
（六）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
项目概况：总投资4798万元。冲仑江河岸带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主要实施生态恢复等综合整治工程，构建护岸草坪带、植生毯、水陆交错带、浅滩及种植湿生植物23亩；河堤右侧种植乔木67亩。防城港市茅尾海流域水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及大基围江水环境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开展水污染调查及生态环境治理；监管能力建设项目评估；实施综合治理工程，含关闭、清退大基围江水门附近畜禽养殖场，在大基围江水门附近实施水生态治理。
建设时间：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项目完工
责任领导：潘展东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配合单位：防城区人民政府
（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项目概况：总投资1748万元。上思县西部片区净化工程(二期)：新建厂区、管理房及购置安装一体化净水设备、消毒设备、过滤设备、管道铺设以及电力设备等。上思县在妙镇联合村不偷屯饮水扩网工程、上思县叫安镇杆青村供水扩网工程：各铺设管道4公里，安装镇墩、闸阀井、排气阀等。防城区文昌街道办三波村自来水扩网工程：接通北投水务自来水厂，铺设管道等。那梭镇炮台村横水片、那良镇五联村横品组、那良镇那垌村里好片、扶隆镇那果村南潘组新建拦水坝，蓄水池，铺设管道，确保饮水安全。
建设时间：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罗真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配合单位：上思县人民政府、防城区人民政府
（八）打通城区10条“断头路”工程
项目概况：总投资49930万元，主要打通防城区环城路、东湾大道延长线、城南新区路网等10条城区“断头路”。
建设时间：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罗真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市管理监督局
配合单位：防城区人民政府、港口区人民政府、市投资集团（九）市政便民惠民设施工程
项目概况：总投资6800万元。防城港市城区“口袋公园”项目（一期）：分期分批建设中小型公园，一期项目建设“口袋公园”3座。防城港市城市照明提升服务项目：采用LED路灯替换全市建成区约1.6万盏老旧路灯。防城港市北部湾大道人行天桥工程：在北部湾大道新建人行天桥2座。防城港市海湾绿道配套公厕工程：按国家一类公厕标准建设公厕4座，每座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
建设时间：2021-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罗真
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监督局
配合单位：防城区人民政府、港口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市投资集团、市兴港集团
（十）污水垃圾处置补短板工程
项目概况：总投资32120万元。防城港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建设一条500吨/日的垃圾焚烧生产线。防城港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设备提升改造工程：改造原3吨/日生产线一条，改造后规模达到4吨/日，同时新建一条4吨/日处理量生产线，总规模达到收运和处置能力8吨/日。防城港市江山半岛白浪滩污水处理工程（2标）：建设4座污水提升泵站及配套管网。上思县昌盛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系统工艺改造项目：对昌盛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系统进行非膜法工艺升级改造。
建设时间：2022年
2022年工作任务：建成并投入使用
责任领导：罗真
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监督局
配合单位：上思县人民政府、防城区人民政府、港口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局、市投资集团、北投水务公司、防城港中科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二、部门职责
（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综合统筹协调，指导项目业主依法依规推进项目建设，与市财政局研究制定资金筹措计划，并配合项目业主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等。
（二）市财政局负责会同市发展改革委研究制订资金筹措计划，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三）市绩效办负责将为民办实事工作列入2022年度市本级综合绩效考评体系框架。
（四）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落实项目用地指标、项目规划选址，并指导和配合项目业主办理项目用地手续等。
（五）市生态环境局指导和配合项目业主办理项目环评等审批手续。
（六）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指导和配合项目业主办理施工许可、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项目报建手续。
（七）市土地征收储备中心负责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拆任务下达，并监督做好项目的征拆工作，确保项目净地施工等。
（八）市林业局负责落实项目林地指标，并指导和配合项目业主办理项目用林手续等。
（九）市应急局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做好项目施工安全防范工作。
（十）市外事办指导项目业主完成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申报程序及人防竣工备案工作。
（十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项目的征拆工作，确保项目净地施工，协调并配合办理项目前期审批手续。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确保任务落细落实。各有关单位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亲自过问、亲自推动，研究解决问题；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及时协调解决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各部门要积极配合，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市、县两级之间要加强上下衔接，建立顺畅的互动机制，实现无缝对接。项目牵头单位要担当负责，注重沟通协商，并指定专人负责项目具体推进及信息报送工作；各配合单位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投入使用，发挥效益。
（二）加强项目动态监测，确保项目有序实施。项目牵头单位要切实做好项目信息数据填报和审核工作，于每月10日前将项目开工情况、投资完成情况、工程形象进度等数据报送市发展改革委。市发展改革委对所有项目实施进行动态监测，并牵头督查项目实施的情况，定期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三）加强督促检查，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各级各部门要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真正把实事办好。市委市政府督查办要充分发挥督促检查职能，以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进度和质量为重点，进一步加大专项督查力度，会同市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开展定期、不定期督查，推动工作落实。
（四）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确保项目发挥社会效益。要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利用电视、报刊、电台、网络、政务公开栏、宣传横幅、手机微信等载体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方位的宣传活动，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和广大群众自觉参与为民办实事项目的热情。要注重宣传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抄送：市委各部门，东兴试验区工管委办公室，防城港军分区，
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防城港市委会，市工商联。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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